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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省财政厅

建立“政府公物仓”    提高资产使用效益

为
科学、合理、有效利用政府公共资产，

2008 年 8 月，河 南 省 焦 作 市 建 立 了

“政府公物仓”，以统一购置、集中管

理、按需借用、合理调配的方式，对行政事业单

位“交旧换新”能正常使用的资产、处置上交的

资产、罚没物资、大型活动（会议）新购以及闲

置、低效运转、超标和超编资产等九大类资产

实行财政部门统一集中管理。经过两年多运行，

这种政府管理公共资产的新模式，因其调配资

产的简单便利、共享共用的良好机制、处置资

产的合理规范以及精诚高效的服务而被广大行

政事业单位所接受，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

社会效益。

两年来，“政府公物仓”共归集各类资产

450 余件，价值 1000 多万元 ；处置公物仓资产

100 余件，处置变现收入 400 多万元 ；单位周转

借用资产达 40 余次，节约财政资金近 200 万元 ；

为大型活动配置资产 100 余件 ；无偿调拨单位

资产 30 余件，减少财政支出近 350 万元。搭建

起了财政部门与行政事业单位之间配置、使用

和处置国有资产的“沟通 ”桥梁，对进一步健全

财政职能、深化财政改革以及建立节约型社会

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。

1. 完善制度保障。为加强行政事业单位国

有资产配置管理，提高资产使用效率，节约财

政支出，降低政府行政成本，2008 年 8 月，焦作

市财政部门出台了《“政府公物仓”资产管理制

度》，决定建设“政府公物仓”。2010 年 3 月，焦

作市又出台了《市级政府公物仓资产管理暂行

办法》，对公物仓资产管理的范围、管理机构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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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职责、资产收缴、配置及处置、

出入库程序等多个环节进行了科学设

计和详尽规定，为“政府公物仓”的

正常持续运行提供了制度保障。

2. 规范公务车配置。焦作市“政

府公物仓”的推行，紧紧抓住了公务

用车配置这个突破口，对公务用车实

行“交旧购新”。即车辆已超编或满

编的、更换现有车辆的行政事业单

位，在申请购置新车时，需将本单位

旧车上缴“政府公物仓”后，才准许

办理购置新车手续。具体操作过程

中，车辆编制部门在单位申报新车时

通知其按时办理旧车上交相关手续 ；

政府采购部门在单位提交“市直行政

事业单位上交车辆登记表”后方予办

理提车手续。两年多来，“政府公物

仓”共收到行政事业单位上缴旧车

97 辆，其中公开拍卖 25 辆，报废 37

辆，无偿调拨 14 辆，单位工作需要

借用 13 辆，存放专用车库 8 辆。公务

用车的“交旧购新”，不仅加强了车

辆管理，而且对“政府公物仓”的高

效运行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，既充

实了公物仓存量，为发挥资产调剂职

能提供了稳定来源，同时又降低了政

府行政成本，防止了相互攀比和浪费

现象。

3. 合理调配资产。过去，每举办

一次会议、开展一项活动或成立临时

机构，主办单位都会专门购置一批资

产，但使用过后就被闲置起来或归使

用单位所有，等再次举办会议或活动

需要类似资产时，又会重新购置，资

产越买越多，浪费也越来越严重。“政

府公物仓”建立后，焦作市从“一赛

一节”等大型活动和“三新”教育等

临时机构的资产购置、使用，到活动

结束和机构撤并后所有资产都“颗粒

归仓”，充分发挥了资产统一集中调

配的作用。其流程是 ：首先由单位提

出购置资产申请，公物仓结合仓内存

量进行调配。仓内资产能够满足需要

的，由使用单位与公物仓办理借用手

续 ；公物仓内资产不能满足需要时，

“政府公物仓”根据使用单位的购置

申请协调预算编制部门落实购置资

金，通过政府采购、国库集中支付等

进行集中采购和支付货款，资产记入

公物仓账，使用单位与公物仓办理借

用手续，借用到期将资产交还公物

仓。两年来，“政府公物仓”为全市各

类大型活动采购了电脑、复印机、办

公桌椅等办公设备 95 件，仅花费 13

万余元，资产节约率达到 80%。同时，

调配单位周转使用各类资产达 40 余

次，节约财政支出近 200 万元。通过

“政府公物仓”集中调配资产的方式，

不仅满足了单位使用资产的需要，而

且避免了资产的重复购置，节约了财

政支出，打破了过去财政配置资产的

粗放管理模式，为进一步深化行政事

业单位资产配置管理改革进行了有益

的尝试。

4. 集中公开处置资产。为使闲置

国有资产保值增值、物尽其用，焦作

市规定，将经过维修尚有可利用价值

的资产纳入公物仓调剂使用 ；对达到

报废年限，或因技术原因不能安全有

效使用的、达不到环保节能要求的、

无维修价值的资产，则统一交由市金

属回收公司进行报废处理 ；对长期存

放在公物仓尚有可利用价值、但不能

调剂的资产，则委托市产权交易中心

组织进行公开拍卖。两年多来，“政府

公物仓”共委托、监督市产权交易中

心拍卖各类闲置、报废资产达 100 余

件，处置变现收入 400 多万元。以“进

场交易、公开拍卖”的方式处置资产，

不仅使得“政府公物仓”的运作更加

透明，而且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实现资

产价值。

5. 提供高效服务。2010 年 3 月，

焦作市专门建立了“政府公物仓服

务大厅”，设立了咨询受理、审核审

批、手 续 办 理、审 验 检 查 等 服 务 窗

口，实行一站式服务。同时，通过电

子屏幕、触摸屏和公告栏，及时向广

大行政事业单位提供相关的公物仓

政策法规和资产供求信息。服务大

厅的建立，进一步拉近了公物仓与

行政事业单位之间的距离，极大地

提高了工作效率，加快了公物仓物

资的循环周转，得到了行政事业单

位的一致好评。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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